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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６日） 法发（１９９８）１７号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地方各

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工作的监督、指导，保证法律的

正确实施，维护司法公正，特制订本条例。 第二条 最高人民

法院督导员是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、

队伍建设、行政管理工作进行检查、督促、指导的人员，在

最高人民法院领导下进行工作。 第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督导

员七至九名，由具有较高政治素养和司法专业水平、实践经

验丰富、综合协调能力强、作风扎实的部分院审判委员会委

员，有关局、室负责人和部分离退休的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担

任。 督导员由最高人民法院任免，每届任期二年。 第四条 督

导员的职责： （一）检查、督促各高级人民法院贯彻执行党

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最高人民法院重大工作部署、决定的

执行落实情况； （二）对处理重大、疑难案件和群众反映强

烈的裁判不公案件、跨地区执行案件进行指导； （三）对法

院队伍建设中重大、突出问题进行调查； （四）对处理法院

发生的突发性事件进行检查、指导； （五）对其他带有全局

性、综合性的重大事项进行调查。 第五条 督导员开展工作应

当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，严守纪律，遵守各项规章制度。 第

六条 督导员开展工作，一事一授权，一事一委派，完成委派

任务后，向最高人民法院写出专题报告。 第七条 督导员对所

督导的事项，有权进行调查、检查、督促；有权依据最高人

民法院的决定进行指导；有权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建议。 第



八条 督导员不代替最高人民法院职能部门的工作。对应当由

职能部门按有关法律规定和程序办理的事项，仍然由职能部

门办理。 第九条 督导员不得从事与法院审判工作有密切关系

的律师、法律顾问等职业。 第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

人民法院对督导员的工作，应当予以支持、配合并提供方便

。 第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督导室，督促室主任由副院长

兼任，下设督导员办公室，负责日常的事务工作。 第十二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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